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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 差旅費 報支注意事項 

一、 校內款-教師 

1. 須於出差前完成「教職員工請假程序」教職員工請假系統登錄(112學年度起開始使用)。 

2. 依據「僑光科技大學教職員工公差費支付標準」，填寫出差旅費申請表、OCU出差報告

格式。 

3. 將正本「教職員工出差旅費申請表」、「假單回條」、「高鐵車票證明」分別依序浮貼於

粘存單上，製作1份。請檢附「核定公文、議程表、研習證書、火車/客運票價試算表」等

相關佐證資料。 

4. 粘存單用途欄需寫經費項目(請與預算名稱同)、經費來源說明、支付對象。 

 人事室考核差假規範 

https://personnel.ocu.edu.tw/p/412-1003-4261.php 

僑光科技大學教職員工公差費支付標準 

 人事室：教職員工出差旅費申請表【校內：出差旅費申請表】【校內：差旅

費填報流程】 

https://personnel.ocu.edu.tw/p/405-1003-59245，c4294.php 

出差旅費申請表  差旅費填報流程 

 秘書室：https://sec.ocu.edu.tw/p/412-1022-676.php?Lang=zh-tw 

OCU 出差報告格式 

二、 政府補助款 

1. 教師 

(1) 須於出差前完成「教職員工請假程序」教職員工請假系統登錄 (112學年度起開始使用)。 

(2) 依據「國內出差旅費報支要點」及「各機關派員參加國內各項訓練或講習費用補助要

點」，填寫國內出差旅費報告表，國內出差旅費報告表依出差人等相關人員核章完後影

印副本。 

(3) 將正、副本「國內出差旅費報告表」、「假單回條」及「高鐵車票證明」分別依序浮貼於

粘存單上，製作1式2份。若是出席研討會，需影印研討會、論文發表會時間表、議程、研

習證書、火車/客運票價試算表」等相關佐證資料，2份分別訂於正、副本粘存單後。每張

憑證皆需有計劃主持人蓋章(副本亦同)。 

(4) 粘存單用途欄需寫計畫主持人、計畫編號、經費項目(請與預算名稱同)、經費來源說明、

支付對象。 

 會計室https://acc.ocu.edu.tw/p/412-1004-2863.php?Lang=zh-tw 

國內出差旅費報告表 支出證明單 

 行政院主計總處：https://www.dgbas.gov.tw/cp.aspx?n=4342 

  

https://cc3.ocu.edu.tw/ocuLeave/public/Home/Login
https://personnel.ocu.edu.tw/p/405-1003-41158,c4261.php
https://personnel.ocu.edu.tw/app/index.php?Action=downloadfile&file=WVhSMFlXTm9MemMxTDNCMFlWODFPREU0T0Y4ME5qWXpORFF4WHpNM01USXhMbVJ2WXc9PQ==&fname=LOGGVWOK20XW11KKHCLKIGJGVWB4WT3434UW40XSTXNP00403420FCLLWSLKFCEGPOPOHH00DG04ICHCFC30TSIGB0MOLKMOJDYTA4VSYSA4RKSWWSKKUWSSZT10SSOO
https://sec.ocu.edu.tw/p/405-1022-26250,c676.php?Lang=zh-tw
https://sec.ocu.edu.tw/p/405-1022-26250,c676.php?Lang=zh-tw
https://personnel.ocu.edu.tw/p/412-1003-4261.php
https://personnel.ocu.edu.tw/p/405-1003-41158,c4261.php
https://personnel.ocu.edu.tw/p/405-1003-59245,c4294.php
https://personnel.ocu.edu.tw/app/index.php?Action=downloadfile&file=WVhSMFlXTm9MemMxTDNCMFlWODFPREU0T0Y4ME5qWXpORFF4WHpNM01USXhMbVJ2WXc9PQ==&fname=LOGGVWOK20XW11KKHCLKIGJGVWB4WT3434UW40XSTXNP00403420FCLLWSLKFCEGPOPOHH00DG04ICHCFC30TSIGB0MOLKMOJDYTA4VSYSA4RKSWWSKKUWSSZT10SSOO
https://personnel.ocu.edu.tw/app/index.php?Action=downloadfile&file=WVhSMFlXTm9MemMxTDNCMFlWODFPREU0T1Y4NU9USTFNelU1WHpNM01USXhMbVJ2WXc9PQ==&fname=WSGGIGB0USXW41YXLOLKIGXTTW3025GGKLB0JDYSTXGDLK40ZWROEG54LO10FGOKPOCCIH00200441LORKXSTS24OPB035MKQP35A4CCYSA4RKSWWSKKUWSSZT10SSOO
https://sec.ocu.edu.tw/p/412-1022-676.php?Lang=zh-tw
https://sec.ocu.edu.tw/p/405-1022-26250,c676.php?Lang=zh-tw
https://cc3.ocu.edu.tw/ocuLeave/public/Home/Login
https://acc.ocu.edu.tw/p/412-1004-2863.php?Lang=zh-tw
https://acc.ocu.edu.tw/p/406-1004-19079,r684.php?Lang=zh-tw
https://acc.ocu.edu.tw/p/406-1004-19077,r684.php?Lang=zh-tw
https://www.dgbas.gov.tw/cp.aspx?n=4342
https://personnel.ocu.edu.tw/app/index.php?Action=downloadfile&file=WVhSMFlXTm9MemMxTDNCMFlWODFPREU0T0Y4ME5qWXpORFF4WHpNM01USXhMbVJ2WXc9PQ==&fname=LOGGVWOK20XW11KKHCLKIGJGVWB4WT3434UW40XSTXNP00403420FCLLWSLKFCEGPOPOHH00DG04ICHCFC30TSIGB0MOLKMOJDYTA4VSYSA4RKSWWSKKUWSSZT10SSOO
https://personnel.ocu.edu.tw/app/index.php?Action=downloadfile&file=WVhSMFlXTm9MemMxTDNCMFlWODFPREU0T0Y4ME5qWXpORFF4WHpNM01USXhMbVJ2WXc9PQ==&fname=LOGGVWOK20XW11KKHCLKIGJGVWB4WT3434UW40XSTXNP00403420FCLLWSLKFCEGPOPOHH00DG04ICHCFC30TSIGB0MOLKMOJDYTA4VSYSA4RKSWWSKKUWSSZT10SSOO
https://personnel.ocu.edu.tw/app/index.php?Action=downloadfile&file=WVhSMFlXTm9MemMxTDNCMFlWODFPREU0T1Y4NU9USTFNelU1WHpNM01USXhMbVJ2WXc9PQ==&fname=WSGGIGB0USXW41YXLOLKIGXTTW3025GGKLB0JDYSTXGDLK40ZWROEG54LO10FGOKPOCCIH00200441LORKXSTS24OPB035MKQP35A4CCYSA4RKSWWSKKUWSSZT10SSOO
https://personnel.ocu.edu.tw/app/index.php?Action=downloadfile&file=WVhSMFlXTm9MemMxTDNCMFlWODFPREU0T0Y4ME5qWXpORFF4WHpNM01USXhMbVJ2WXc9PQ==&fname=LOGGVWOK20XW11KKHCLKIGJGVWB4WT3434UW40XSTXNP00403420FCLLWSLKFCEGPOPOHH00DG04ICHCFC30TSIGB0MOLKMOJDYTA4VSYSA4RKSWWSKKUWSSZT10SSOO
https://personnel.ocu.edu.tw/app/index.php?Action=downloadfile&file=WVhSMFlXTm9MemMxTDNCMFlWODFPREU0T0Y4ME5qWXpORFF4WHpNM01USXhMbVJ2WXc9PQ==&fname=LOGGVWOK20XW11KKHCLKIGJGVWB4WT3434UW40XSTXNP00403420FCLLWSLKFCEGPOPOHH00DG04ICHCFC30TSIGB0MOLKMOJDYTA4VSYSA4RKSWWSKKUWSSZT10SSOO
https://personnel.ocu.edu.tw/app/index.php?Action=downloadfile&file=WVhSMFlXTm9MemMxTDNCMFlWODFPREU0T0Y4ME5qWXpORFF4WHpNM01USXhMbVJ2WXc9PQ==&fname=LOGGVWOK20XW11KKHCLKIGJGVWB4WT3434UW40XSTXNP00403420FCLLWSLKFCEGPOPOHH00DG04ICHCFC30TSIGB0MOLKMOJDYTA4VSYSA4RKSWWSKKUWSSZT10SS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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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機關公務員工國內出差旅費報支數額表（行政院108.11.26院授主預字第

1080102859號函） 

單位：新臺幣元 

職務等級 

費別 
特任級人員 

簡任級以下人員（第十四職等以

下，包括約聘（僱）人員、雇員、

技工、駕駛及工友） 

交通費 

搭乘飛機、高鐵、座(艙)位有分等之船舶者，部會及相當部會之首長、副首長得

乘坐商務艙（車廂）或相同之座（艙）位，其餘人員乘坐經濟（標準）座

（艙、車）位；並均應檢附票根或購票證明文件，覈實報支，但當日往返或使

用經費結報系統報支者，無須檢附。其餘交通工具，不分等次，覈實報支。 

住宿費 

每日上限 

2,400 2,000 

檢據覈實報支。 

雜費 

每日上限 
400 

備註：用途說明註明會議(活動)名稱、日期、起迄地；亦請提供會議議程等相關佐證資料影印二

份，各訂於正、副本粘存單後。粘存單用途欄需寫計畫主持人、計畫編號、經費項目、經

費來源說明：政府補助款、支付對象。 

一、購買含住宿及交通之套裝行程，得在不超過住宿費加計交通費之規定數額內檢據覈實報

支；搭乘飛機、高鐵、座（艙）位有分等之船舶者，應另檢附票根或購票證明文件，作

為搭乘之證明，但使用經費結報系統報支者，無須檢附。 

二、雜費每日上限400元，各機關基於業務特性或其他因素，於本要點所定範圍內另定報支

規定者（如以公里數、小時數或出差地點等據以計支），依各該規定辦理。 

三、本要點修正生效後，出差期間跨越新、舊規定者，其於舊規定出差期間適用舊規定，於

新規定出差期間適用新規定。 

2. 學生 

(1) 須於出差前完成「公差假請假程序」。 

(2) 依據「國內出差旅費報支要點」及「各機關派員參加國內各項訓練或講習費用補助要

點」，填寫國內出差旅費報告表-學生，國內出差旅費報告表依出差人等相關人員核章

完後影印副本。 

(3) 將正、副本「國內出差旅費報告表-學生」、「高鐵車票證明」浮貼於粘存單上，製作1式2

份。檢附公假單、若是出席研討會，需影印研討會或論文發表會時間表或議程、火車/客運

票價試算表」等相關佐證資料，2份分別訂於正、副本粘存單後。每張憑證皆需有計劃主

持人蓋章(副本亦同)。 

(4) 粘存單用途欄需寫計畫主持人、計畫編號、經費項目、經費來源說明、支付對象。 

 學務處學生就學獎補助行政管理規範https://admin.ocu.edu.tw/p/412-1006-

1038.php?Lang=zh-tw 

https://admin.ocu.edu.tw/p/412-1006-1038.php?Lang=zh-tw
https://admin.ocu.edu.tw/p/412-1006-1038.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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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A16僑光科技大學學生差旅費支付辦法 

 學務處生輔組https://life.ocu.edu.tw/p/412-1028-4421.php?Lang=zh-tw 

學生公差假專用單 

 會計室https://acc.ocu.edu.tw/p/412-1004-2863.php?Lang=zh-tw 

支出證明單 國內出差旅費報告表-學生 

三、 相關工具 

 火車票價試算 

https://tip.railway.gov.tw/tra-tip-web/tip/tip001/tip114/query 

 

四、 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Q1： 外縣市出差搭乘高鐵或火車攜帶貴重儀器及台北市區洽公可否搭乘計程車? 

A1：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五點：「…凡公民營汽車到達地區，除因急要公務者

外，其搭乘計程車之費用，不得報支。」外縣市出差搭乘高鐵或火車攜帶貴重儀器及

台北市區洽公如為急要公務者，請詳細敘明原因並依規定辦理報銷。  

https://admin.ocu.edu.tw/var/file/6/1006/img/1003/713432592.pdf
https://life.ocu.edu.tw/p/412-1028-4421.php?Lang=zh-tw
https://life.ocu.edu.tw/p/405-1028-44448,c4421.php?Lang=zh-tw
https://acc.ocu.edu.tw/p/412-1004-2863.php?Lang=zh-tw
https://acc.ocu.edu.tw/p/406-1004-19077,r684.php?Lang=zh-tw
https://acc.ocu.edu.tw/p/406-1004-24991,r684.php?Lang=zh-tw
https://tip.railway.gov.tw/tra-tip-web/tip/tip001/tip114/query
https://personnel.ocu.edu.tw/app/index.php?Action=downloadfile&file=WVhSMFlXTm9MemMxTDNCMFlWODFPREU0T0Y4ME5qWXpORFF4WHpNM01USXhMbVJ2WXc9PQ==&fname=LOGGVWOK20XW11KKHCLKIGJGVWB4WT3434UW40XSTXNP00403420FCLLWSLKFCEGPOPOHH00DG04ICHCFC30TSIGB0MOLKMOJDYTA4VSYSA4RKSWWSKKUWSSZT10SSOO
https://personnel.ocu.edu.tw/app/index.php?Action=downloadfile&file=WVhSMFlXTm9MemMxTDNCMFlWODFPREU0T0Y4ME5qWXpORFF4WHpNM01USXhMbVJ2WXc9PQ==&fname=LOGGVWOK20XW11KKHCLKIGJGVWB4WT3434UW40XSTXNP00403420FCLLWSLKFCEGPOPOHH00DG04ICHCFC30TSIGB0MOLKMOJDYTA4VSYSA4RKSWWSKKUWSSZT10SSOO
https://personnel.ocu.edu.tw/app/index.php?Action=downloadfile&file=WVhSMFlXTm9MemMxTDNCMFlWODFPREU0T0Y4ME5qWXpORFF4WHpNM01USXhMbVJ2WXc9PQ==&fname=LOGGVWOK20XW11KKHCLKIGJGVWB4WT3434UW40XSTXNP00403420FCLLWSLKFCEGPOPOHH00DG04ICHCFC30TSIGB0MOLKMOJDYTA4VSYSA4RKSWWSKKUWSSZT10SSOO
https://personnel.ocu.edu.tw/app/index.php?Action=downloadfile&file=WVhSMFlXTm9MemMxTDNCMFlWODFPREU0T0Y4ME5qWXpORFF4WHpNM01USXhMbVJ2WXc9PQ==&fname=LOGGVWOK20XW11KKHCLKIGJGVWB4WT3434UW40XSTXNP00403420FCLLWSLKFCEGPOPOHH00DG04ICHCFC30TSIGB0MOLKMOJDYTA4VSYSA4RKSWWSKKUWSSZT10SS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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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臨時人員可否出差？ 

A2：依行政院訂頒之『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之規定：「除

按日計資之臨時人員不得派遣出差或參加講習外，其他臨時人員則依工作性質，由機

關依該要點規定本權責核處出差或受訓。」  

Q3： 出差可否搭乘高鐵，其費用如何報支？ 

A3：出差可依實際需要搭乘高鐵，並請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搭乘飛機及高鐵

者，部會及相關部會之首長、副首長得搭乘商務艙(車廂)或相關之座(艙)位，其餘人員

搭乘經濟座(標準)座(艙)位，並均應檢具核實列支」。同時請於申請單上檢附高鐵票根

(起迄地點及出差時間原則上需與票根上所註相符)一併核銷。 

Q4： 計畫人員辦理校外活動，可否以學校校務基金5項自籌收入及學雜費收入為參加之教職員

另行投保意外險或旅遊平安險？ 

A4：97.06.27行政院院授人給字第09700119182號函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慰問金發給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7條第1項規定：「本辦法施行後，各機關學校不得再為其人

員投保額外保險。但依下列各款辦理之保險，不在此限：1、依法律或法規命令規定得

以辦理保險者。…2、辦理文康旅遊活動得為參加人員投保旅遊平安保險者。」

99.10.26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給字第0990026205號函「…經綜整相關機關意見，以

國立大專校院執行建教合作計畫赴野地山區或海上出差之教職員工係從事學校研究工

作，尚非屬上開規定所定得額外投保之特殊職務適用範圍，又渠等人員已得適用或比

照本辦法(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慰問金發給辦法)之規定，就其執行職務之性質及傷殘

死亡狀況，發給新臺幣1萬元至300萬元不等之慰問金，對於其權益已給與合理之保

障，且將建教合作收入以外之其他自籌收入均列入辦理之財源，亦有未妥。  

Q5： 學生參加校外各項比賽或活動之旅費得否比照「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相關規定補助？ 

(原行政院主計處 93.12.16 處忠六字第 0930007895 號書函) 

A5：查「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之適用對象，以中央政府各機關因公奉派出差之公務員為主，

並未包括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活動或比賽之各級學校學生。惟考量各級學校多有派遣學生代表

學校參加校外各項活動或比賽之情形，為使其有一致遵行之依據，有關各校派遣學生代表學

校參加校外各項比賽或活動旅費之補助，應由各校視財務狀況及實際需要，在不超過「國內

出差旅費報支要點」中現職技工、工友(現行規定為簡任級以下人員)各項支給標準原則下比

照辦理，至有關各項費用檢據核銷問題，亦比照該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Q6： 國內出差報支交通費，為何以機關所在地作為出差報支起點？又規定按出差必經順路計算

之原則為何？ 

(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110年12月編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6：中央政府各機關員工之出差，係由機關依執行公務需要核定派遣，並核實報支其所發生之必

要費用；故既由機關派遣，自以機關所在地為出差起點之認定，除符合執行公務之意旨，亦

為審核差旅費之基準。當交通費報支具一致性基準，經以出差人搭乘之交通工具及相關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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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程計算交通費報支上限，如出差人因故有提前出發、延後返回等情形，在此上限範圍內，

本誠信原則覈實報支，主計單位不能因其檢附單據與核定出差行程之日期、路程不符而予拒

絕核銷。 

Q7： 機關所在地為臺北，搭乘高鐵出差可否自行選擇臺北車站或南港站出發報支交通費？ 

(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110年12月編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7：「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3及12點規定，出差人員之出差期間及行程，應視事實之需要，

事先經機關核定；旅費應按出差必經之順路計算之，但有特殊情形無法順路，並經機關核准

者，所增加之費用得予報支。因公出差搭乘高鐵，得由機關按個案實際情形，依上開規定及

內部權責分工事先核定行程（自臺北車站或南港站搭乘），據以覈實報支。另機關亦得衡酌

其地理位置、時間成本、交通便利性等因素，通盤考量後明定機關人員搭乘高鐵出差以臺北

車站或南港站為起點報支，以利執行。 

Q8： 為利用便捷交通工具縮短行程，如由住所逕行前往出差地，是否可以住所作為報支起點？ 

(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110年12月編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8：差旅費係支應因公奉派出差之必要費用，實務執行時，涉個案實際情況之認定，且因情況各

異，爭議及解釋頻繁，倘每位出差人之出發地均不同，將造成內部審核之困擾，增加內部審

核成本，爰於訂（修）定規定時，力求一致性之報支原則。如出差人為利用便捷交通工具由

住所出發，當住所至出差地所需交通費在報支上限（由機關所在地出發）範圍內，同意依其

實際所發生之費用覈實報支交通費；如超過報支上限，僅能按報支上限核銷。 

Q9： 假日奉派出差，因故先到辦公室拿資料再出發，可否報支住所至機關間之交通費？ 

(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110年12月編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9：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係中央及地方政府一體適用的通案性規定，且未區分上班日或假日，

又現行同仁由住所至機關上班，所需交通費均自行負擔，假日至機關加班亦是如此，爰考量

公平性原則，假日奉派出差仍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至住所至機關間之交通費，

不得報支。另機關如經審酌確有於假日出差之必要，可依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6年11月19

日局給字第 09600643222 號函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8年10月 1日總處培字第

1080044696 號函規定，就奉派出差實際執行職務及交通路程時間，本權責衡酌是否支給加

班費及給予補休。 

Q10： 休假（含例假日）期間在外，臨時奉派出差，可否以實際出發地覈實報支交通費？ 

(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110年12月編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10：「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12 點規定，旅費應按出差必經之順路計算之，但有特殊情形

無法順路，並經機關核准者，所增加之費用得予報支。旅費係支應機關員工因公奉派出差

實際所發生之必要費用，倘出差人確係休假（含例假日）期間在外，臨時（無預期）奉派

於該休假期間出差，得由機關視個案特殊情形，衡酌其必要性與合理性本權責核處。 

Q11： 108年11月26日修正「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5點，放寬當日往返或使用經費結報系

統報支者，無須檢附交通費單據，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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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主計總處109.1.9主預字第1090100078號函）、(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109年2月編

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11：國內出差交通費應覈實報支，其中搭乘飛機、高鐵、座（艙）位有分等之船舶者，因有以

低報高誘因，原採檢據核銷機制。茲為簡化交通費報支作業，經衡酌出差當日往返時間緊

迫及宣導縮短行程意旨，放寬當日往返交通費均免檢據。又出差過夜因須檢據報支住宿費，

且各機關使用經費結報系統，可由大數據資料進行例外管理，爰放寬使用經費結報系統報

支者，交通費不限日數均免檢據。 

Q12： 當日往返無須檢附交通費單據，「當日往返」是什麼意思？ 

（行政院主計總處109.1.9主預字第1090100078號函）、(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109年2月編

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12：「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5點規定，搭乘飛機、高鐵、座（艙）位有分等之船舶者，當

日往返無須檢附交通費單據。「當日往返」係指往返為同一日，不包括配合例休假日等提

前出發或延後返回情形。例如：奉派108年1月3日出差，如1月2日搭乘高鐵出發，1月3日

返回，即非屬當日往返情形，仍應檢據報支。 

Q13： 使用經費結報系統報支無須檢附交通費單據，「經費結報系統」是什麼意思？ 

（行政院主計總處109.1.9主預字第1090100078號函）、(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109年2月編

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13：「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5點規定，搭乘飛機、高鐵、座（艙）位有分等之船舶者，使

用經費結報系統報支者無須檢附交通費單據。「經費結報系統」係指行政院主計總處或各

機關開發，可連結前端差勤管理及後端會計、付款的報支系統，涵括報支資料登載、線上

簽核及電子檔案封存功能，使結報檔案具備簽核順序、不可否認性及完整性，可供後續資

料分析及查核使用。如各機關所開發的報支系統不符上述功能，例如：報支系統印出紙本

簽核時，可修正報支金額或內容，即非屬使用經費結報系統情形。 

Q14： 國內出差放寬當日往返或使用經費結報系統報支者，無須檢附交通費單據，是否不管搭乘

何種交通工具，均可以高鐵全票票價報支交通費？ 

（行政院主計總處109.1.9主預字第1090100078號函）、(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109年2月編

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14：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5點規定，交通費包括出差行程中必須搭乘之飛機、高鐵、

船舶、汽車、火車、捷運等費用，均覈實報支。即交通費報支均應以實際搭乘的交通工具

和實際支付的金額來報支。例如：搭乘臺鐵莒光號，應以實際支付的莒光號列車票價報支；

搭乘高鐵自由座，應以實際支付的高鐵自由座優惠票價報支；購買高鐵早鳥票，應以實際

支付的高鐵早鳥優惠票價報支。  

Q15： 自行開車或騎機車出差，交通費如何報支？  

（行政院主計總處109.1.9主預字第1090100078號函）、(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109年2月編

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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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5：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5點規定，駕駛自用汽（機）車出差者，其交通費得按同路

段公民營客運汽車最高等級之票價報支。但不得另行報支油料、過路（橋）、停車等費用；

如發生事故，不得以公款支付修理費用及對第三者之損害賠償。其訂定意旨，主要係考量

自用汽（機）車，非專供執行公務使用，如何計列出差的實際里程數、耗油量、國道通行

費等，均有實務上確定困難，且難有一致認定指標，爰採較為客觀明確的同路段公民營客

運汽車為支給標準。例如：由臺北開車至宜蘭出差，可按葛瑪蘭客運、首都客運…等公民

營客運汽車最高等級票價報支。 

Q16： 具有優惠身分者搭乘高鐵，可否以較便宜的優惠商務車廂票價覈實報支交通費？  

（行政院主計總處109.1.9主預字第1090100078號函）、(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109年2月編

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16：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附表1規定，搭乘飛機、高鐵、座（艙）位有分等之船舶者，

部會及相當部會之首長、副首長得乘坐商務艙（車廂）或相同之座（艙）位，其餘人員乘

坐經濟（標準）座（艙、車）位。即搭乘上述高鐵等交通費的報支，係以座艙（車廂）作

為報支準據，並非以票價做為考量，爰具有優惠身分者搭乘高鐵，仍應以可乘座艙等的票

價報支交通費。例如：65歲以上公務人員搭乘高鐵購置敬老票，如未具乘坐商務艙職位者，

僅能以敬老標準車廂票價報支。  

Q17： 由住所前往出差地，是否依實際起迄地點覈實報支交通費？  

（行政院主計總處109.1.9主預字第1090100078號函）、(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109年2月編

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17：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3點、第5點及第12點規定，各機關對公差之派遣，應視任

務性質及事實需要詳加審核決定，又交通費包括出差行程中必須搭乘之飛機、高鐵、船舶、

汽車、火車、捷運等費用，均覈實報支，且旅費應按出差必經之順路計算之。考量員工出

差係由機關派遣，爰交通費的報支自應以機關所在地作為報支起訖點，並以必經的順路計

算。例如：奉派由機關（所在地臺北）至新竹出差，如由住所基隆出發，僅能報支臺北至

新竹間的交通費；如由住所桃園出發，則交通費依實際發生的桃園至新竹間交通費報支。  

Q18： 各機關可訂定更嚴格的檢據規定嗎？  

（行政院主計總處109.1.9主預字第1090100078號函）、(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109年2月編

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18：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15點規定，各機關基於業務特性或其他因素，得於本要點

所定範圍內，另定報支規定。例如：國營事業機構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施行

細則第38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員工出差檢附運輸事業開立之火（汽）車、高鐵、船舶、

飛機等收據或票根之影本，於申報營業稅始得扣抵銷項稅額，爰各國營事業如有稅額扣抵

需要，可依上開規定另定檢據規定。  

Q19： 專家學者出席會議及外聘講座的遠程交通費，是否參照「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免檢附

單據，並以高鐵全票票價核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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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主計總處109.1.9主預字第1090100078號函）、(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109年2月編

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19：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表」規定，邀請機

關學校得衡酌實際情況，參照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覈實支給交通費。又本總處90

年4月2日台90處忠字第03098號函示略以，訓練機構邀請講座授課，非以出差派遣，故非

屬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範範圍，「覈實」係指由訓練機構審核事實無誤後發給。爰各

機關可參酌上開規定，請專家學者及外聘講座於不重複情形下，依實際搭乘交通工具及實

際支付金額申領交通費，並免檢附單據。  

Q20： 未依規定報支差旅費，出差人有何責任？  

（行政院主計總處109.1.9主預字第1090100078號函）、(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109年2月編

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20：出差人未依規定報支差旅費，按情節輕重，依公務員服務法、刑法及貪污治罪條例等受行

政懲處或司法制裁。例如：某技士未出差或出差時未實際住宿卻仍填報與事實不符之住宿

費、交通費、雜費等，藉此詐領差旅費，經認罪並繳回不法所得後，遭新竹地方法院依貪

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判刑2年，褫奪公權1年。  

Q21： 自駕汽車赴公車無法到達之偏遠地區出差，交通費如何報支  

（原行政院主計處90.9.27處忠字第07532號函）、(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109年2月編訂國內

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21：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5點第2項（現行為第5點第3項）規定，如因業務需要，駕

駛自用汽（機）車者，其交通費得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最高等級之票價報支。但不得

另行報支油料、過路（橋）、停車等費用；如發生事故，亦不得報支公款修理。本案因部

分國家公園位處偏遠山區且轄區廣闊，部分地區並無大眾交通工具可到達，亦無相同路段

公民營客運汽車票價可資比照，可由貴部依照前述規定意旨，參照鄰近地區公民營客運汽

車之票價及里程，擬訂各路段報支交通費之數額或每單位里程報支交通費數額，供駕駛自

用汽車赴公車無法到達偏遠地區出差報支交通費之依據。  

Q22： 奉派出差，駕駛自用汽車至無公民營客運汽車可直達，但有火車直達通行之地區，其差旅

費報支問題。 

（原行政院主計處96.6.6處忠字第0960003259號書函）、(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109年2月編

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22：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5點規定：「…駕駛自用汽（機）車出差者，其交通費得按

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最高等級之票價報支。」第3點及第13點（現行規定為第12點）規

定，出差儘量利用便捷交通工具縮短行程，旅費應按出差必經之順路計算，以最直接、省

時及最節省方式為之。本案自行駕駛自用汽車，如無相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票價可資比

照，可依照前述規定意旨，參照最鄰近地區公民營客運汽車之票價及里程，以最直接、省

時及最節省方式，訂定各路段報支交通費之數額或每單位里程報支交通費數額，供報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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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費依據，不得以現有客運班車繞道費時且分段併計增加經費之方式計算。  

Q23： 出差自行開車報支係按原價或優惠價  

（原行政院主計處98.12.22處忠字第0980007530號「主計長信箱」）、(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

國109年2月編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23：查「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5點第3項規定，如因業務需要，駕駛自用汽（機）車者，

其交通費得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最高等級之票價報支。差旅費報支之要旨，係核實報

支必要之經費，故交通費應以折扣後之票價覈實報支；惟民營客運因競價採優惠價格係屬

短期性質，故宜由各機關考量行政作業及其成本效益，本於權責自行參酌前述規範辦理。  

Q24： 自行開車至臺中市出差，其交通費得否含臺中市政府實施電子票證搭乘市公車前10公里免

費之票價報支  

（行政院主計總處106.8.25主預字第1060053161號「主計長信箱」）、(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

國109年2月編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24：1.報支要點第5點「交通費...均覈實報支；...駕駛自用汽（機）車出差者，其交通費得按同

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最高等級之票價報支...」之訂定意旨，主要係考量自用汽（機）車非

專供公務執行使用，究如何計列出差實際里程數、耗油量、所經收費站等，均有實務上確

定困難，且難有一致認定指標，爰採較客觀明確之同路段公民營汽車客運最高等級之票價

為支給標準。 

2.本案自行開車至臺中市出差，如以含市公車10公里免費之票價報支，尚無違反覈實報支

規定及意旨，惟報支要點第15點及第16點規定，各機關基於業務特性或其他因素，得於

本要點所定範圍內，另定報支規定；各級地方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員工，其國內出

差旅費之報支，準用本要點之規定。倘服務機關依上開規定另定報支規定，或地方政府

以性質未能適用，本權責自訂規定者，應按其所定規定辦理。  

Q25： 建議增修「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增訂「自行開車得支油料、過路（橋）、停車等費

用」之規定  

（原行政院主計處99.5.27處忠字第0990003221號「主計長信箱」）、(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

109年2月編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25：1.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5點規定：「如因業務需要，駕駛自用汽（機）車者，其

交通費得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最高等級之票價報支。但不得另行報支油料、過路

（橋）、停車等費用。」其訂定意旨，主要係考量自用汽（機）車，非專供執行公務使用，

究如何計列出差之實際里程數、耗油量、所經收費站等，均有實務上確定困難，且難有一

致認定指標，爰現行係採較為客觀明確之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為支給標準。  

2.綜上，爲符節能減碳鼓勵多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爰不宜增訂「自行開車得支油料、過路

（橋）、停車等費用」之規定。 

Q26： 請家人接送至出差地點，可否認定為自行駕車，報最高票價客運費  

（行政院主計總處106.12.12主預字第1060102970A號「主計長信箱」）、(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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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09年2月編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26：1.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5點規定，交通費包括出差行程中必須搭乘之飛機、高鐵、船

舶、汽車、火車、捷運等費用，均覈實報支......但機關專備交通工具或領有免費票或搭乘

便車者，不得報支。......駕駛自用汽（機）車出差者，其交通費得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

車最高等級之票價報支。 

2.前開規定機關專備交通工具或領有免費票或搭乘便車者，不得報支交通費，係基於該等

情形出差人員未有支付交通費事實，且機關專備交通工具業由公款支付油料等費，另共

乘自用車之駕駛如同為出差人員，依規定駕駛自用汽（機）車出差，得按同路段公民營

客運汽車最高等級之票價報支交通費，為避免重複支付及覈實報支，爰於報支要點明定

該等情形不得報支交通費。  

3.依上開報支要點規範意旨，倘搭乘由親友駕駛之自用汽（機）車出差，其親友或其他共

乘者非政府機關員工奉派出差領有交通費等重複支用公款之情事，可認屬駕駛自用汽

（機）車出差，得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最高等級之票價報支交通費。  

4.個案執行時，仍請循行政程序洽請貴服務機關就事實認定，依規定辦理或請主管機關協

處。 

Q27： 若駕駛公務車出差，可以報支油料、過路（橋）、停車等費用嗎？應由出差人自差旅費報

支，或由車輛管理單位統一報支  

（93年10月版#586主計月刊「主計長信箱」）、(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109年2月編訂國內出

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27：關於「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5點：「如因業務需要，駕駛自用汽（機）車者，其交通

費得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最高等級之票價報支。但不得另行報支油料、過路（橋）、

停車等費用；如發生事故，亦不得報支公款修理。」係僅規範駕駛自用汽（機）車者，不

得另行報支油料、過路（橋）、停車等費用。如因業務需要，依規定調派公務車出差，自

可報支油料、過路（橋）、停車等費用，惟不得再報支其他交通費用，至上開費用由出差

人自差旅費報支，或由車輛管理單位統一報支，宜由機關本於權責自行核處。  

Q28： 搭乘廠商汽車至出差地點，可否認定自行駕車，並報支交通費 

（行政院主計總處107.1.9主預經字第1070050024號「主計長信箱」）、(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

國109年2月編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28：1.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5點規定略以，交通費包括出差行程中必須搭乘之飛機、高鐵、

船舶、汽車、火車、捷運等費用，但機關專備交通工具或領有免費票或搭乘便車者，不得

報支。駕駛自用汽（機）車出差者，其交通費得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最高等級之票價

報支。  

2.所詢搭乘廠商車輛出差，應係為處理同一公務事項之搭乘便車，與本總處106年12月12

日主計長信箱解釋案例，倘搭乘由親友駕駛之自用汽（機）車出差，其親友或其他共乘

者非政府機關員工奉派出差領有交通費等重複支用公款之情事，可認屬駕駛自用汽（機）

車出差得報支交通費之情形不同，爰尚無上開解釋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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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9： 駕駛自用汽（機）車出差至無公民營客運汽車到達處出差，共乘同仁得否以最接近鐵路票

價報支交通費  

（行政院主計總處105.12.14主預經字第1050054525號「主計長信箱」）、(行政院主計總處中

華民國109年2月編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29：1.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5點規定，機關專備交通工具或領有免費票或搭乘便車者，不

得報支交通費；駕駛自用汽（機）車出差者，其交通費得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最高等

級之票價報支，但不得另行報支油料、過路（橋）、停車等費用。  

2.上開自駕汽（機）車出差規定之訂定意旨，主要係考量自用汽（機）車非專供公務執行

使用，應如何計列出差實際里程數、耗油量、所經收費站等，均有實務上確定困難，且

難有一致認定指標，爰採較客觀明確之同路段公民營汽車客運為支給標準。至出差地無

大眾交通工具可到達部分，可由貴機關依前述規定意旨，參照鄰近地區公民營汽車客運

之票價及里程，擬定各路段報支交通費之數額或每單位里程報支交通費數額，供駕駛自

用汽車赴公車無法到達偏遠地區出差報支交通費之依據。  

3.綜上，如因機關公務車無法調派，而致同仁需駕駛自用汽（機）車出差，自駕同仁之交

通費報支，仍請依上開規定辦理，至建請同意搭乘便車者可報支交通費，以分攤油料費

部分，依上開規定自駕同仁即不得另行報支油料費，故搭乘便車者應無交通費報支問題。  

Q30： 搭乘便車者不能請領車費分擔車資，是否與政府當前鼓勵共乘政策違背  

（行政院主計總處107.3.15主預字第1070050916號「主計長信箱」）、(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

國109年2月編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30：1.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5點規定，交通費包括出差行程中必須搭乘之飛機、高鐵、船

舶、汽車、火車、捷運等費用，均覈實報支……但機關專備交通工具或領有免費票或搭乘

便車者，不得報支。……駕駛自用汽（機）車出差者，其交通費得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

車最高等級之票價報支。  

2.依前開規定，共乘自用車出差，駕駛者得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最高等級之票價報支

交通費，搭乘便車者因未有支付交通費事實，不得報支交通費，係基於覈實報支規定及

不重複報支原則，與鼓勵共乘與否尚無關聯。 

Q31： 公務人員參加升等考試得否支給往返交通費  

（92年5月版#569主計月刊「主計長信箱」）、(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109年2月編訂國內出

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31：行政院主計處（現為主計總處）83年2月4日台（83）處忠字第01124號函釋略以，參加考

試發給交通費者，目前僅限於考試院主辦之「中央及地方機關公務人員升等考試」一種，

其餘各院、部、會、處、局、署及所屬機關自行依權責所舉辦之考試均非在發給之列。 

Q32： 個人進修可否列支差旅費及使用換票證問題  

（94年7月版#595主計月刊「主計長信箱」）、(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109年2月編訂國內出

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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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查目前參加各類考試得比照支領交通費，僅限於考試院主辦之「中央及地方機關公務人員

升等考試」1種，個人進修參加考試等均不得報支，是以機關與交通業者簽約之各式換票

證，機關有補助經費者亦不應使用。  

Q33： 出差至離島交通不便地區，如因業務需要，於當地租用機車之費用報支 

（92年9月版#573主計月刊「主計長信箱」）、(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109年2月編訂國內出

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33：差旅費係支應因公奉派出差實際所發生之必要費用，並應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

定辦理。有關因業務需要，出差至離島交通不便地區，須於當地租用機車，若經事先核

准，機關可本於權責在國內差旅費或其他相關科目項下支應。  

Q34： 交通費之請領以機關所在地或住籍地為報支依據之疑義  

（原行政院主計處94.5.11處忠字第0940003258號「主計長信箱」）、(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

109年2月編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34：1.上班當日奉派出差台北或高雄，交通費之請領是依機關所在地或住籍地為報支依據乙節，

查「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5點規定：「交通費包括行程中必須搭乘之飛機、汽車、

火車、捷運、輪船等費，均按實報支（現行規定為飛機、高鐵、船舶、汽車、火車、捷運

等費用，均覈實報支）」及第13點（現行規定為第12點）規定：「旅費應按出差必經之

順路計算之.....」。以員工出差係由機關派遣，故出差應由機關所在地作為報支交通費起

點。 

2.本案住籍地（嘉義），若較機關所在地（霧峰）至出差地（台北）費用較高時，僅能

報支霧峰至台北間之交通費；至出差地為高雄時，由住籍地前往出差地點為順路，並

可節省公帑時，出差人選擇由住籍地出發，則交通費依實際發生之費用，僅能報支嘉義

至高雄間之交通費。 

 

                             

 

 

 

 

Q35： 機關所在地為臺北市南港區，因公出差搭乘高鐵至南部，其交通費報支係以高鐵南港站或

臺北站為起點  

（行政院主計總處105.8.31主預字第1050053464號「主計長信箱」）、(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

國109年2月編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35：1.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3及12點規定，出差人員之出差期間及行程，應視事實之需要，

事先經機關核定；旅費應按出差必經之順路計算之。但有特殊情形無法順路，並經機關核

准者，所增加之費用得予報支。  

2.本案貴服務機關所在地為臺北市南港區，因公出差搭乘高鐵至南部，其交通費報支係以

高雄 嘉義 台中 台北 

出差地 住籍地 機關 出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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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南港站或臺北站為起點，應由貴服務機關按個案實際情形，依上開規定事先核定行

程，據以覈實報支。  

Q36： 上班日或假日報支旅費均應以機關所在地作為報支起訖點  

（行政院主計總處106.1.16主預字第1060050104號「主計長信箱」）、(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

國109年2月編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36：1.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1、3、5及12點規定，該要點係為規範機關員工因公奉派國

內出差，其出差旅費之報支；各機關對公差之派遣，應視任務性質及事實需要詳加審核決

定；交通費包括出差行程中必須搭乘之飛機、高鐵、船舶、汽車、火車、捷運等費用，均

覈實報支；旅費應按出差必經之順路計算之。  

2.依上開規定意旨，旅費係支應機關員工因公奉派出差實際所發生之必要費用，且員工之

出差係由機關基於公務需要派遣，爰旅費之報支自應以機關所在地作為報支起訖點，並

以必經之順路計算之，上開規定並未區分上班日或假日。  

Q37： 機關所在地為臺北，搭乘高鐵順路為臺北車站，得否以較便宜之南港車站早鳥票報支交通

費  

（行政院主計總處106.2.9主基作字第1060200087C號「主計長信箱」）、(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

民國109年2月編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37：1.查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3點、第5點及第12點規定略以，出差人員之出差期間及行程，

應視事實之需要，事先經機關核定，並儘量利用便捷之交通工具縮短行程，交通費應覈實

報支，並按出差必經之順路計算，爰出差應以最直接、順路及節省方式為之。  

2.所詢機關所在地位於臺北，若搭乘高鐵順路為臺北車站，得否以較便宜之南港車站早鳥

票報支旅費一節，仍應以機關所在地至出差地「順路」之車站搭乘，並以覈實節省方式

報核（即倘臺北車站得購入早鳥折扣票，應以該折扣後票價報支）。  

Q38： 國內出差旅費交通費以二段票結報疑義  

（原行政院主計處94.4.18處忠字第0940002705號「主計長信箱」）、(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

109年2月編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38：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5點第1項規定，交通費包括行程中必須搭乘之各種交通工

具等費，故其報支自應依核定行程直達票價列支。  

Q39： 出差後前往第三地交通費報支問題  

（原行政院主計處94.9.15處忠字第0940007083號「主計長信箱」）、(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

109年2月編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39：關於出差後前往第三地交通費報支問題，以交通費之報支係由機關所在地至出差地間，按

實際搭乘之交通工具核實報支，現為縮短行程經奉准搭乘飛機，則應檢據核實列支（現行

規定為當日往返或使用經費結報系統報支者，無須檢據）；至出差後休假，係屬私人行

程，前往第三地搭乘飛機與報支交通費無關。  

Q40： 奉派出差，提前出發或延後返回，其交通費得否報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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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行政院主計處97.5.27處忠五字第0970002791號書函）、(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109年2

月編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40：查「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5點規定，交通費包括行程中必須搭乘之飛機、汽車、火

車、高鐵、捷運、輪船等費，均按實報支（現行規定為飛機、高鐵、船舶、汽車、火車、

捷運等費用，均覈實報支）；同要點第9點及第13點（現行規定為第12點）亦規定，出差

地點距離機關所在地60公里以上，且有住宿事實者，得報支住宿費；旅費應按出差必經之

順路計算之。準此，交通費之報支應以機關所在地及出差地作為報支起訖點，出差人員如

在原核定出差之日程及經費範圍內，提前出發或延後返回，得在不重複支領原則下，核實

報支差旅費。  

Q41： 機關核准出差非以搭乘飛機及高鐵之交通工具，惟實際出差卻搭乘高鐵，是否以火車或公

車替代報支 

（原行政院主計處100.7.26處忠字第1000004671號「主計長信箱」）、(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

國109年2月編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41：「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5點規定，交通費包括行程中必須搭乘之飛機、汽車、火車、

高鐵、捷運、輪船等費，均按實報支（現行規定為飛機、高鐵、船舶、汽車、火車、捷運

等費用，均覈實報支）；又依「中央機關公務員工國內出差旅費報支數額表」交通費欄內

規定，搭乘飛機及高鐵者（現行規定為搭乘飛機、高鐵、座（艙）位有分等之船舶者），

均應檢據核實列支（現行規定為當日往返或使用經費結報系統報支者，無須檢據）。貴機

關人員出差搭乘高鐵，倘未事先核准無法以高鐵票價核銷，考量交通費屬出差必須之費

用，改以較低票價之火車或汽車票價報支，應准其辦理核銷。  

Q42： 以手機票證搭乘台灣高速鐵路取據之購票證明核銷經費  

（行政院主計總處104.5.6主會財字第1041500063B號書函）、(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109年2

月編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42：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5點規定略以，搭乘高鐵者，應檢附票根或購票證明文件覈實報

支，但當日往返或使用經費結報系統報支者，無須檢附（已依現行規定修正）。又據高鐵

公司告以，以手機票證方式搭乘高鐵者，可於搭乘日出站時臨櫃取得或透由網路下載購票

證明。爰透由上開方式取得之購票證明，均可作為支出憑證，又基於網路下載購票證明係

由當事人自行列印，故請由報支者本誠信原則就其真實性負責，並於該證明簽名後作為報

支憑證。  

Q43： 網路下載列印電子登機證紙本報支之處理  

（行政院主計總處105.10.28主會財字第1051500287號書函）、(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109年

2月編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43：現行航空公司作業多已電子化，使用電子登機證者，得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3點及第

21點規定，以網路下載列印電子登機證紙本並簽名後辦理報支（依現行規定，當日往返或

使用經費結報系統報支者，無須檢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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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4： 出差搭乘高鐵所獲優惠措施或購買早鳥票之優惠，如何報支交通費  

（行政院主計總處104.12.25主預督字第1040054784號「主計長信箱」）、(行政院主計總處中

華民國109年2月編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44：1.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5、16點規定略以，交通費包括出差行程中必須搭乘之高

鐵、汽車等費用，均覈實報支，又各級地方政府機關準用之。  

2.基於出差係奉機關指派執行一定任務，其實際所發生之必要費用係由機關負擔，爰因公

務出差搭乘高鐵所延伸之優惠措施，出差人實際上既無支付差旅費之事實，自應本誠信

原則以優惠後票價報支，或悉數將優惠差價回饋作為政府差旅費支出之抵減。  

Q45： 搭乘高鐵可否在標準車廂票價內，以私人信用卡點數升等方式核銷商務艙車票  

（行政院主計總處108.12.10主預督字主預字第1080054410號「主計長信箱」）、(行政院主計

總處中華民國109年2月編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45：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附表一規定，搭乘飛機、高鐵、座(艙)位有分等之船舶者，部

會及相當部會之首長、副首長得乘坐商務艙（車廂）或相同之座（艙）位，其餘人員乘坐

經濟（標準）座（艙、車）位，並均應檢附票根或購票證明文件，覈實報支，但當日往返

或使用經費結報系統報支者，無須檢附（已依現行規定修正）。 

爰出差人如非部會及相當部會之首長、副首長，僅可乘坐高鐵標準廂，如以私人信用卡點

數升等商務艙，考量該升等差額係由出差人以信用卡點數自行負擔，爰可依上開規定以標

準車廂票價報支。  

Q46： 出差者具離島居民身分，出差當日未出示身分證，無法購得離島居民票價，可否依所檢附

單據覈實報支  

（行政院主計總處105.3.31主預字第1050051363號「主計長信箱」）、(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

國109年2月編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46：1.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5點規定，交通費包括出差行程中必須搭乘之飛機、高鐵、船舶、

汽車、火車、捷運等費用，均覈實報支；搭乘飛機、高鐵、座（艙）位有分等之船舶者，

應檢附票根或購票證明文件，但當日往返或使用經費結報系統報支者，無須檢附。（已依

現行規定修正）同要點第15點規定，各機關經常出差，或長期派駐在外人員之差旅費，

應於本要點所定數額範圍內，另定報支規定，陳報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前項以外，

各機關基於業務特性或其他因素，得於本要點所定範圍內，另定報支規定。  

2.依上開規定，交通費應覈實報支必要之費用。本案出差人員具離島居民身分，因故未能

以離島居民票價搭乘飛機，宜由服務機關視個案實際情況，依規定辦理；如機關依上開

規定另定報支規定者，應依其規定辦理。  

Q47： 員工出差旅費以個人信用卡支付，因氣候造成滯留，信用卡公司支付旅遊不便險與機關支

付差旅費，是否為重複請領  

（行政院主計總處106.12.7主預字第1060054097號「主計長信箱」）、(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

國109年2月編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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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7：1.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以下簡稱報支要點）第5、9、13及15點規定，交通費包括出

差行程中必須搭乘之飛機、高鐵、船舶、汽車、火車、捷運等費用，均覈實報支；出差地

點距離機關所在地60公里以上，且有住宿事實者，得在附表1所列各該職務等級規定標準

數額內，檢據覈實報支住宿費；旅費自起程日起至差竣日止，除患病及因事故阻滯，具有

確實證明按日計算外，其因私事請假者，不得報支；各機關基於業務特性或其他因素，得

於本要點所定範圍內，另定報支規定。  

2.另查部分銀行對於使用該行信用卡支付公共運輸工具全額票款者，提供旅遊不便險，其

中班機延誤部分，得於最高理賠金額範圍內，以收據或發票正本申請實支實付必要且合

理之膳食、住宿與來往機場及住宿地點間之交通費用等。  

3.員工奉派出差使用個人信用卡支付差旅費，事後得依報支要點規定覈實報支，故刷卡支

付之機票款項實際係以公費支付，信用卡公司因而提供之旅遊不便險，並非員工個人額

外支付保險費所生，基於覈實及不重複支付原則，且依報支規定住宿費須檢據報支，爰

已由信用卡公司提供旅遊不便險，支付滯留期間之住宿費等，不得再重複報支相同項目

之差旅費；又服務機關如基於業務特性或其他因素，於本要點所定範圍內另定報支規定，

應依其規定辦理。  

Q48： 國內出差途中有搭乘公共自行車之必要者，得依規定覈實報支  

（行政院主計總處106.12.20主預字第1060054231號「主計長信箱」）、(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

民國109年2月編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48：1.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5點規定，交通費包括出差行程中必須搭乘之飛機、高鐵、船

舶、汽車、火車、捷運等費用，均覈實報支。  

2.上開規定係列舉出差行程中所必須搭乘之大眾運輸工具，倘出差途中有搭乘公共自行車

之必要，得依上開規定覈實報支交通費。  

Q49： 國內出差選擇自助式即租即還共享汽機車自駕往返，交通費如何報支  

（行政院主計總處108.7.31主預字第1080052925號「主計長信箱」）、(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

國109年2月編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49：1.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5點規定略以：  

(1)交通費包括出差行程中必須搭乘之飛機、高鐵、船舶、汽車、火車、捷運等費用，均

覈實報支。  

(2)所稱汽車，係指公民營客運汽車。凡公民營汽車到達地區，除因業務需要，經機關核

准者外，其搭乘計程車之費用，不得報支。  

(3)駕駛自用汽（機）車出差者，其交通費得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最高等級之票價報

支。  

2.本總處106年12月20日主預字第1060054231號主計長信箱釋示，得覈實報支公共自行車

交通費。  

3.依上開規定，交通費所稱搭乘汽車，係以搭乘公民營客運汽車為原則，搭乘計程車為例

外，且無出差人可自行租賃汽機車之規定。爰基於節能減碳原則，仍請依前述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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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自行租賃汽機車，則應依「駕駛自用汽（機）車出差者，其交通費得按同路段公民營

客運汽車最高等級之票價報支」規定報支。  

Q50： 凡陪同外賓出差者，其交通費按外賓所搭乘之交通工具覈實報支，其住宿費得就所宿旅館

之統一發票或收據，覈實報支。 

（原行政院主計處100.5.11處忠字第1000002873號「主計長信箱」）、(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

國109年2月編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50：1.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6點規定略以，凡陪同外賓出差者，其交通費、住宿費得

檢據按實報支（現行規定為交通費按外賓所搭乘之交通工具覈實報支，其住宿費得就所宿

旅館之統一發票或收據，覈實報支），所稱外賓係為國外邀請之貴賓。  

2.各機關經常性費用之預算額度逐年縮減，且各機關亦訂定相關內規因應，貴服務機關得

衡酌實際狀況，核給必要之經費，請依貴機關相關規定辦理。  

 調任視同出差，其旅費在新任機關報支，調任人員之配偶及直系親屬隨往任所者，得按各該

調任人員職務等級，報支交通費。  

（93年7月版#583主計月刊「主計長信箱」）、(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109年2月編訂國內出

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Q51： 「調任」之定義 

A51：「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1點第2項（現行為第7點第1項）規定：「調任視同出差，其

旅費在新任機關報支。」上開「調任」係指現職為公務人員之職務調動而言。  

Q52： 調任人員得否報支報到前一日之住宿費及膳雜費（現行規定已刪除膳費） 

（93年10月版#586主計月刊「主計長信箱」）、(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109年2月編訂國內出

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52：查「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1點（現行為第7點）規定：「調任視同出差，其旅費在新

任機關報支。」第2點規定：「旅費分為交通費、住宿費及膳雜費（現行為雜費）…。」及

第9點規定：「出差地點距離機關所在地60公里以上，且有住宿事實者，得…檢據覈實報支

住宿費（已依現行規定修正）」，故依上開規定如調任者之原任機關距離新任機關達60公

里以上，得報支報到前一日之住宿費及膳雜費（現行為雜費）。  

Q53： 派駐外島之人員返台休假可否支領交通費問題  

（原行政院主計處94.10.5處忠字第0940007490號「主計長信箱」）、(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

109年2月編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53：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1點規定，中央政府各機關員工，因公奉派出差得報支旅費，調

任視同出差（現行規定第7點），調任後因工作地點過遠返台休假所需交通費則無得報支

之規定，故機關應於人力調派支援相關規定內，敘明調動工作所提供之必要協助，以釐清

雙方之權利義務關係。  

Q54： 參加司法官特考及格至司法官訓練所受訓結業學員，分發赴任，可否視同調任  

（原行政院主計處89.6.22台（89）處忠字第10661號函）、(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109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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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54：「調任」指現職公務人員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18條及其他法律所規定之職務調動而言。又

依現行人事任免遷調作業，現職公務人員在本機關或不同機關間之職務調動，均屬調任。

故本案受訓結案學員分發赴任，若非屬現職公務人員應不適用「調任」之規定，而應依

「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1點有關赴任（現行規定已刪除）之規定辦理。  

 出差地點距離機關所在地六十公里以上，且有住宿事實者，得在附表一所列各該職務等級規

定標準數額內，檢據覈實報支住宿費。 

 出差地點距離機關所在地未達六十公里，因業務需要，事前經機關核准，且有住宿事實者，

得依前項規定辦理。  

Q55： 抵達出差地為凌晨1:00~4:00可否投宿並支領住宿費問題  

（94年7月版#595主計月刊「主計長信箱」）、(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109年2月編訂國內出

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55：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3點規定，各機關公差之派遣往返行程，以不超過1日為原

則；及第9點規定，出差地點距離機關所在地60公里以上，且有住宿事實者（依行政院

99.2.25院授主忠字第0990000995號函修正），始可報支住宿費。故住宿費之報支，應視

其奉准差假期間，如有跨越2日，並有住宿事實者，自可依上開要點之規定報支。  

Q56： 「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9點規定，「有住宿事實者」等疑義  

（原行政院主計處99.8.10處忠七字第0990004945號「主計長信箱」）、(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

國109年2月編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56：1.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9點規定，出差地點距離機關所在地60公里以上，且有住

宿事實者，得在附表一所列各該職務等級規定標準數額內，檢據覈實報支住宿費。（已依

現行規定修正）  

2.又差旅費之支給係支應出差人因公奉派出差實際所發生之必要費用，爰上開規定重點，

係在於「有住宿事實」之認定，故為避免讓人誤解僅在出差地區有住宿事實才能報支住

宿費，本次修正刪除「在出差地區」之文字規定，至於住宿地點，可由出差人員視其行

程方便性、交通及價格等因素自行斟酌，合先敘明。  

3.復依上揭要點第17點（現行為第16點）規定，各級地方政府機關準用該要點之規定，爰

若未適用，各該地方政府得本地方自治精神參酌中央政府所訂，依權責自行核處。  

Q57： 機關核定行程係住宿於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提供之完全免費宿舍，因故未住該處，可否報

支住宿費；出差期間跨越假日，可否報支周休二日期間之住宿費疑義  

（行政院主計總處105.7.28主預字第1050052813號「主計長信箱」）、(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

國109年2月編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57：1.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3點規定，出差人員之出差期間及行程，應視事實之需要，事

先經機關核定，並儘量利用便捷之交通工具縮短行程；往返行程，以不超過一日為原則；

第9點規定，出差地點距離機關所在地60公里以上，且有住宿事實者，得在各該職務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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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標準數額內，檢據覈實報支住宿費。  

2.依上開規定，國內出差之住宿費係檢據覈實報支，且無限定住宿於出差地區，惟倘服務

機關核定之行程，係住宿於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提供之免費宿舍，仍應照核定行程

辦理，不宜另行住宿報支費用；至出差期間跨越假日可否報支住宿費一節，亦應由服務

機關視出差性質核定行程辦理。  

Q58： 奉派出差5日，若不住宿而以每日自住所處至出差地區通勤往返方式，費用較為節省，可

否以通勤往返方式報支交通費？若可，應如何報支？  

（行政院主計總處105.11.18主預字第1050054285號「主計長信箱」）、(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

民國109年2月編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58：1.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以下簡稱報支要點）第3、5及12點規定，出差人員之出差期

間及行程，應視事實之需要，事先經機關核定；交通費包括出差行程中必須搭乘之飛機、

高鐵、船舶、汽車、火車、捷運等費用，均覈實報支；旅費應按出差必經之順路計算之。  

2.復依報支要點第9點規定，出差地點距離機關所在地60公里以上，且有住宿事實者，得在

附表一所列各該職務等級規定標準數額內，檢據覈實報支住宿費。出差地點距離機關所

在地未達60公里，因業務需要，事前經機關核准，且有住宿事實者，得依前項規定辦理。  

3.本案出差行程係採住宿或每日通勤往返，應由服務機關依前開規定事先核定，據以報支

差旅費；至交通費應以機關所在地及出差地作為報支起訖點，並按出差必經之順路覈實

報支，如出差人員自住所地前往出差地點為順路，且較為節省公帑，則交通費依實際發

生之費用報支。  

Q59： 因公參加研討會或相關會議，因主辦方要求住宿費以匯款轉帳方式支付，其所衍生之手續

費得否報支差旅費  

（行政院主計總處106.11.16主預督字第1060053912號「主計長信箱」）、(行政院主計總處中

華民國109年2月編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59：1.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1、2、9點規定略以，機關支付員工因公奉派出差之旅費，分

為交通費、住宿費及雜費。出差地距離機關所在地60公里以上，且有住宿事實者，得在

規定標準數額內檢據覈實報支住宿費。至雜費係供出差人在外業務聯繫、短程車資、傳真

或影印等公務支出之用。爰所詢如屬出差性質，因住宿費匯款轉帳之手續費核屬雜費涵

蓋項目，不得重複報支。  

2.復依各機關派員參加國內各項訓練或講習費用補助要點第3、4、5點規定略以，受訓人員

參加訓練或講習，服務機關得參照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補助起、返程日交通費，

及得衡酌實際情況並依據其檢附之住宿費憑證，於規定上限數額內補助其住宿費。又奉

派以公假登記參加訓練或講習性質之各項研習會、座談會、研討會等活動，其交通費及

住宿費，均比照辦理。爰所詢如屬訓練或講習性質，基於政府僅對其交通費及住宿費酌

予補助，住宿費匯款轉帳之手續費非屬補助範疇。  

Q60： 差勤當日搭車途中接獲通知會議取消返回，已支付之訂房費可否報支  



第 20 頁、共 27 頁  

（行政院主計總處108.10.18主預字第1080053770號「主計長信箱」）、(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

民國109年2月編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60：行政院90年10月11日臺（90）忠授字第07778號函規定略以，各機關公務人員原已奉派赴

國外出差，卻因故無法成行，其自行辦理出國手續已支付之手續費或委託旅行業辦理出國

事宜所衍生之賠償旅遊費用等，如確屬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並經各機關本從嚴原則

予以認定者，同意由各機關在原核定出國經費項下列支。 

爰本案有關差勤當日接獲通知會議取消返回，已支付之訂房費報支事宜，請參考上開行政

院函規定辦理。 

 在同一地點出差超過一個月之住宿費，超過一個月未滿二個月部分，按規定數額八折報支；

二個月以上部分，按規定數額七折報支。  

 旅費應按出差必經之順路計算之。但有特殊情形無法順路，並經機關核准者，所增加之費用

得予報支。  

Q61： 出差期間是否可報銷跨縣市住宿之交通費  

（90年11月版#551主計月刊「主計長信箱」）、(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109年2月編訂國內出

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61：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13點（現行為第12點）規定，出差旅費應按出差必經之順

路計算之，故出差期間跨縣市住宿，住宿地點若非屬出差必經之順路，其出差地至住宿地

間額外增加之路程，不得報支交通費。  

Q62： 出差地點為臺東至臺北（飛機票價：1907元），因私人因素繞道而行，從臺東乘車至高雄

（火車票價：364元），再從高雄搭乘飛機至臺北（飛機票價：1700元），可否依國內出

差旅費報支要點第13點（現行為第12點）規定，檢附高雄至臺北之機票票根，以票面價

1700元及實付火車票207元核銷認定（總金額以不超過臺北至臺東之機票票價）  

（原行政院主計處93.6.15處忠字第0930003782號「主計長信箱」）、(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

109年2月編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62：依據「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12點規定：「旅費應按出差必經之順路計算之。」意

旨，奉派由臺東至臺北出差，因故先搭車至高雄再搭機北上，其交通費可在不超過所奉准

搭乘交通工具之臺東至臺北票價範圍內核實報支。  

Q63： 奉派由澎湖赴臺中出差回程可否從臺北，其交通費報支疑義  

（原行政院主計處99.7.15處忠字第0990004365號「主計長信箱」）、(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

109年2月編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63：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13點（現行為第12點）規定，旅費應按出差必經之順路計

算之。本案奉派由澎湖赴臺中出差機票票價為1,026元，回程由臺北至澎湖，核銷票價以不

超過臺中至澎湖之票價為原則，惟臺中至臺北之交通費，因不符上揭規定，自不宜報支。

至是否於備註敘明，由臺北返澎湖之原因，係屬各案預算執行事宜。  

Q64： 機關地為豐原，至臺北出差，為搭乘高鐵前往，所增加豐原至烏日路段之交通費可否報支  



第 21 頁、共 27 頁  

（原行政院主計處99.12.6處忠字第0990007347號「主計長信箱」）、(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

109年2月編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64：「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13點（現行規定為第12點）規定旅費應按出差必經之順路計

算之。但有特殊情形無法順路，並經機關核准者，所增加之費用得予報支。倘確因業務需

要搭乘高鐵前往，請依上揭規定辦理。  

Q65： 旅費之報支應以機關所在地作為報支起訖點，並以必經之順路計算之  

（原行政院主計處100.9.8處忠三字第1000005711號「主計長信箱」）、(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

國109年2月編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65：查「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1點規定，為規範中央政府各機關員工，因公奉派國內出

差，其出差旅費之報支，特訂定本要點；第5點規定，交通費包括出差行程中必須搭乘之飛

機、高鐵、船舶、汽車、火車、捷運等費用，均覈實報支（已依現行規定修正）；第13點

（現行為第12點）規定，旅費應按出差必經之順路計算之。 

依上開規定意旨，旅費係支應機關員工因公奉派出差實際所發生之必要費用，應本誠信原

則核實報支，且員工之出差係由機關基於公務需要派遣，旅費之報支自應以機關所在地作

為報支起訖點，並以必經之順路計算之。  

 旅費自起程日起至差竣日止，除患病及因事故阻滯，具有確實證明按日計算外，其因私事請

假者，不得報支。  

 前項所稱患病，以突發之重病，經醫院證明必須住院治療，且不宜返回原駐地醫治者為限；

在患病住院期間，得自住院之日起，按日報支雜費，最高報支十日。  

(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109年2月編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Q66： 出差中途發生車禍，經送醫院治療期間，可否比照國內出差旅費規則第17條（現行為國內

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13點，以下同）規定，得自住院之日起，核給10日膳雜費（現行為雜

費，以下同）  

（行政院81.8.17台(81)忠授字第09428號函）、(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109年2月編訂國內出

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65：關於公務員因公出差中途發生車禍，如經送醫住院治療，並經證明屬實者，准予依照國內

出差旅費規則第17條規定，核給膳雜費（現行為雜費）。  

Q67： 奉派長期出差之員工發生車禍，經機關核給公假之療養期間，是否屬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

點第14點（現行第13點，以下同）規定所稱因事故阻滯之範疇，而得支領差旅費  

（原行政院主計處100.12.9處忠七字第1000007758B號「主計長信箱」）、(行政院主計總處中

華民國109年2月編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66：1.依上開要點第14點規定，並未就特定事故逐一列舉，旨由各機關就發生個案報支差旅費

之必要性及合理性本權責核處。且在患病住院期間，得自住院之日起，按日報支膳雜費

（現行為雜費），最高報支10日，爰出院療養期間不得報支差旅費。  

2.復依同要點第17點（現行為第16點）規定，各級地方政府得準用該要點之規定，爰若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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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各該政府得本地方自治精神參酌中央政府之所訂規定，依權責自行核處。  

 出差人員於出差期間受休職、撤職、停職、免職處分者，自其不能執行職務之日，停止其旅

費，並依停止前其已出差事實，按原職務等級報支往返旅費。 

 各機關經常出差，或長期派駐在外人員之差旅費，應於本要點所定數額範圍內，另定報支規

定，陳報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 

 前項以外，各機關基於業務特性或其他因素，得於本要點所定範圍內，另定報支規定。  

(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109年2月編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Q68： 關於「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15點所謂「經常出差」如何認定  

（原行政院主計處90.7.2處忠字第05632號函）、(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109年2月編訂國內出

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68：「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15點規定意旨主要係部分機關或人員因工作需要經常出差，

或長期派駐在外工作，為節省差旅費支出，故請各機關在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範圍

內，視其業務性質及年度預算狀況，從嚴訂定其差旅費報支規定。至於所謂「經常出差」

應如何認定一節，由於各機關任務不同，業務性質亦各異，無法以同一規定規範所有機

關，故授權各機關依其實際狀況及需要，本於職權自行認定。  

Q69： 因任務編組性質，派赴外島作業1年，派赴人員可否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申領支

援期間之膳雜費（現行規定已刪除膳費）？支援人員可否支領地域加給？返臺可否配合休

假支應往返交通費  

（94年11月版#599主計月刊「主計長信箱」）、(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109年2月編訂國內出

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69：1.任務編組派駐外島作業差旅費支給問題，以公差之派遣係赴外地處理公務，現發布派令

至外島工作，其工作地點係在外島，非屬出差，已無支領差旅費之問題；如屬長期派駐在

外人員之差旅費，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16點（現行為第15點）規定，各機關應於

所定數額範圍內，另定報支規定，陳報該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  

2.支援人員可否支領地域加給乙節，依「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備註說明2，地

域加給支給對象以各機關、學校編制內員工；或依業務需要經設置固定派出辦公場所，

並實際長期派駐在各地區辦公達1個月以上之編制內員工為限，故可參酌上開規定辦理，

如仍有疑義，請洽詢主管機關人事行政局（現行為人事行政總處）。  

3.返臺休假可否支領交通費乙節，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1點規定，中央政府各機關員

工，因公奉派出差得報支旅費，調任視同出差（現行為第7點規定），調任後因工作地點

過遠返臺休假所需交通費則無得報支之規定，故機關應於人力調派支援相關規定內，敘

明調動工作所提供之必要協助，以釐清雙方之權利義務關係。  

Q70： 「長期派駐在外人員」及「各該主管機關」所指為何；如發生「長期派駐在外人員」認定

之疑義，應否送貴處（現行為總處，以下同）認定後據以辦理；各機關長期派駐在外人員

出差旅費報支規定，應否送貴處核定或備查，始得據以辦理  



第 23 頁、共 27 頁  

（原行政院主計處99.11.22處忠四字第0990007056號「主計長信箱」）、(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

民國109年2月編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70：1.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16點（現行為第15點）規定：「各機關經常出差，或長期派

駐在外人員之差旅費，應於本要點所定數額範圍內，另定報支規定，陳報各該主管機關核

定後實施。」爰所定報支規定，係由主管機關核定，無須報本處（現為本總處）核定或備

查。又其中「長期派駐在外人員」如何認定一節，由於各主管機關任務不同，業務性質亦

各異，無法以同一規定規範所有機關，爰本案仍請就個案之業務性質洽詢貴主管機關。  

2.至何謂「各該主管機關」一節，依預算法第3條規定略以，稱各機關者，謂中央政府各級

機關；稱機關單位者，謂本機關及所屬機關；本機關為該機關單位之主管機關。  

Q71： 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因代辦所屬工程處之工程，其差旅費數額之訂定，究竟應陳報交通

部核定後據以施行，抑或由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核定後逕行實施  

（行政院主計總處101.10.26主預經字第1010102285號「主計長信箱」）、(行政院主計總處中

華民國109年2月編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71：查「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16點（現行為第15點）規定，各機關經常出差，或長期派

駐在外人員之差旅費，應於本要點所定數額範圍內，另定報支規定，陳報各該主管機關核

定後實施。查旨揭要點並未授權由各部會所屬機關核定差旅費報支規定，爰交通部及所屬

各級機關若訂定差旅費報支規定，皆應由交通部核定後實施。  

Q72： 可否增列出差人員自行駕車得採行車路程計算報支交通費，以供同仁本誠信原則選擇  

（行政院主計總處108.7.2主預字第1080101598號書函）、(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109年2月

編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72：1.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5點第3項規定，駕駛自用汽（機）車出差者，交通費得按同路

段公民營客運最高等級之票價報支。本總處90年9月7日處忠字第07532號函略以，無大

眾交通工具可到達，亦無相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票價可資比照者，可參照鄰近地區公民

營客運之票價及里程，擬訂各路段報支交通費之數額或每單位里程報支交通費數額，作為

報支交通費之依據。又報支要點第15點第2項規定，各機關基於業務特性或其他因素，得

於本要點所定範圍內，另定報支規定。  

2.考量上開規定對於自行駕車交通費之報支已訂有規範，爰貴部基於業務需要所訂採行車

路程計算報支交通費方式，原則應受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最高等級票價之拘束，並請本權

責卓處。  

 各級地方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員工，其國內出差旅費之報支，準用本要點之規定。 

Q73： 指派人員代表首長參加外鄉鎮民眾往生告別式祭奠，得否支領差旅費  

（原行政院主計處93.9.17處實一字第0930005861號函）、(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109年2月

編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73：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1點規定，中央政府各機關員工，因公奉派出差報支旅費，

依本要點辦理，同要點第16點規定，各級地方政府機關員工之出差，準用本要點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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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依上開要點報支旅費之前提為因公奉派出差，本案須經服務機關因公核派出差，始得依

「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請領差旅費。  

Q74： 本機關因基於財力考量及預算控管等因素，經機關首長核定於「加強內部審核實施要點」

中，自行從嚴訂定國內出差旅費報支標準，是否有適法性問題  

（95年11月版#611主計月刊「主計長信箱」）、(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109年2月編訂國內出

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74：查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1點及第17點（現行為第16點）規定，該要點規範對象

為中央政府各機關員工，至地方政府機關員工僅係準用該要點之規定，爰地方政府各機關

自可審酌財力、業務需要等因素，參照上開要點規定，並在不超過該要點規範範圍內，自

訂相關報支規定。貴機關所自訂之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規範若未逾越「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

點」所規定之報支標準，自無適法性問題。  

Q75： 直轄市、縣（市）如何準用中央機關公務員工國內出差旅費報支數額表中得乘坐商務或相

當之座（艙）位之規定  

（行政院主計總處108.12.20主預督字第1080103084號書函）、(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109年

2月編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75：1.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16點及第2點附表ㄧ「中央機關公務員工國內出差旅費報支數

額表」中有關交通費規定略以，搭乘飛機、高鐵、座（艙）位有分等之船舶者，僅有部會

及相當部會之首長、副首長得乘坐商務艙（車廂）或相同之座（艙）位，其餘人員乘坐經

濟（標準）座（艙、車）位，各級地方政府機關準用之。  

2.依地方制度法第55條及行政院99年12月16日院授人給字第0990070473號函略以，直轄

市市長待遇比照部長級人員支給，直轄市副市長待遇比照中央部會副首長，支給簡任第

14職等俸額；復依行政院95年1月19日院授人給字第09500605131號函略以，縣（市）

長係參照簡任第14職等支給俸額，準此，直轄市市長國內出差交通工具乘坐艙等得參照

「部長級」標準報支，直轄市副市長、縣（市）長得參照中央部會副首長（即次長級）

標準報支。至貴府其餘人員則非屬得報支乘坐商務艙（車廂）或相同之座（艙）位範疇。  

Q76： 兼領差旅費與延長工作時間工資問題  

（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84.2.6（84）局給字第02479號函）、(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109年2月

編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76：查本局（現為總處）民國76.09.25（76）局肆字第26056號函規定以，交通部郵政總局員

工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及純勞工身分者，如於星期例假日奉派出差，其已支領差旅費人

員，仍得依勞動基準法有關例假日工作之規定加發薪給。  

Q77： 奉派出差期間已支領差旅費，如有加班事實，得否另依各機關加班費支給標準覈實支領加

班費 

（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6.11.19局給字第09600643222號函）、(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109年

2月編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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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7：1.各機關員工奉派出差期間，因業務需要，於正常上班時間以外延長工作者，如依規定程

序經主管覈實指派，得依規定請領加班費。又該延長上班時間，除工作性質特殊者（如於

出差往返路程仍需執勤），不包含「往返路程」、「住宿」等非執行職務時間，且需提出

足資證明事實之紀錄，並由各機關本於權責核實認定。 

2.各機關對於上開加班情形之補償方式，得視業務需要及財政負擔能力，於不牴觸「各機

關加班費支給標準」（現行為「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要點」）之通案規定情形下，本於權

責另訂特殊規定辦理；且不得據此要求增加加班費預算。  

3.本局（現為總處）76年1月24日局肆字第2756號函及77年11月16日局肆字第41574號函

釋與依該二函所作相關函釋規定，均自96年12月1日停止適用。  

註1：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76年1月24日局肆字第2756號函規定略以，公務人員因執行公

務奉派出差期間，其所支領之旅費（分為交通費、住宿費、膳雜費及臨時費等），已

包含全日（日、夜）所需各項費用在內，自不得另再支給加班費。  

註2：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77年11月16日局肆字第41574號函規定略以，公務人員奉派出

差，已支領出差旅費，在未返回辦公處所銷假前，不得因執行同一公務另支加班費，

惟已完成任務趕返辦公處所，另以業務需要加班者，則可按規定支給加班費。  

Q78： 各機關奉派出差之人員，其為執行職務所必要之交通路程時間補休統一規定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8.10.1總處培字第1080044696號函）、(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109

年2月編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78：1.有關各機關人員執行職務所必要之交通路程，因非執行職務時間，不得依公務人員保障

法第23條規定予以加班補償。考量「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要點」第8點

第3項由各機關訂定上下班補充規定之意旨，因機關指派出差衍生之必要交通往返路程，

係屬機關內部之差勤管理事項，準此，各機關奉派出差之人員，其為執行職務所必要之交

通路程時間，應由各機關衡酌業務需要、地理位置、交通狀況等相關因素，本權責衡酌是

否給予補休。  

2.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5年12月13日總處培字第1050061995號函、106年3月7日總處培

字第1060039252號書函及歷次函釋與本函未合部分，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註1：原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5年12月13日總處培字第1050061995號函略以，各機關奉

派於假日出差之人員，其實際執行職務及為執行職務所必要之交通路程時間，得由各

機關覈實准予補休。依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7年3月25日局給字第09700611701號函

釋意旨，各機關奉派於假日出差人員之交通路程時間，除工作性質特殊者外（如於交

通路程時間仍需執勤），仍不得請領加班費。  

註2：原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6年3月7日總處培字第1060039252號函略以，所詢有關奉

派於週一至週五出差執行公務，於該段期間前後以假日為必要之交通路程（假日為單

純行程），或出（回）國路程中以假日為必要之交通路程（假日為單純行程）者，尚

非上開105年12月13日函釋所稱假日奉派出差實際執行職務及為執行職務所必要之交

通路程時間，無法適用該函釋就假日行程核予補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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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9： 地方民意代表經由縣（市）議會議長或代表會主席指派代表機關參加出席會議，得否支領

因公出差費用 

（內政部91.9.2台內中民字第0910079378號函）、(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109年2月編訂國內

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79：縣（市）議會議員或鄉（鎮、市）民代表會代表，經由縣（市）議會議長或鄉（鎮、市）

民代表會主席指派代表機關應邀參加各級政府會議，得支領出差旅費，其支領標準，議員

部分比照公務人員簡任人員費用，代表部分比照公務人員薦任人員（現行規定為簡任級以

下人員）費用。  

Q80： 鄉（鎮、市）民代表會主席及副主席參加婚喪喜慶，不宜報支差旅費  

（內政部93.3.24內授中民字第0930002867號函）、(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109年2月編訂國

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80：查有關地方立法機關正副首長依據地方制度法第44條規定，對外代表各該地方立法機關參

加各項會議或活動時，基於業務及事實需要，得編列正副首長出差旅費。復查各機關舉辦

之活動項目及次數頗為頻繁，為避免過於浮濫，各該地方立法機關正副首長支領差旅費，

以代表機關應邀參加與業務有關之會議與活動為宜。鄉（鎮、市）民代表會主席及副主席

參加婚喪喜慶，因非屬各機關所舉辦之活動項目，自不宜報支差旅費。  

Q81： 值勤費與差旅費報支問題  

（93年1月版#577主計月刊「主計長信箱」）、(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109年2月編訂國內出

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81：公務人員如因執行公務奉派出差，其所支領之旅費，係支應出差所需各項費用，與依規定

值勤支領之值勤費性質不同，故本處（現行為本總處）78.04.17臺（78）處忠字第044號

函釋：「關於公務人員於輪值日（夜）勤時間內，如再奉派出差，以出差時間內不能同時

執行值日（夜）勤務工作，其值勤費自不應支領。」並無不當。如因公外出係依規定執行

非屬出差性質之值勤業務，則應依機關相關規定支領值勤費，而非報支差旅費。  

Q82： 公務人員參與運動會於比賽期間擔任工作人員，同期間奉派遣長程國內出差，可否在同一

段期間內按日支領工作人員津貼及差旅費或僅可擇一支領  

（原行政院主計處95.10.23處忠字第0950006203號「主計長信箱」）、(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

國109年2月編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82：公務人員於運動會比賽期間擔任工作人員，同期間又奉派國內出差，仍請本不重複支領之

原則，依實際執行工作支領經費。  

Q83： 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企業會員優惠措施之運用  

（行政院主計總處107.8.23主會財字第1071500291A號函）、(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109年2

月編訂國內出差以機關所在地為交通費報支起點問答集) 

A83：各機關如已申請加入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企業會員，宜善加利用該公司提供之優惠

措施，所取得該公司回饋之免費乘車兌換券，應優先運用於公務出差使用，並請督導所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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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該等兌換券之使用機制，以節省公帑。 

 經費核銷付款應注意事項 

Q1： 費用送核銷後要多久才能拿到款項呢? 

A1：費用送出核銷表單需經相關權責主管簽核後，各單位開支後，由會計室轉製傳票並經出納組

申請用印付款作業流程，完成時間須視相關單位作業速度，如有急件請提早送出或有特殊原

因請事先告知。 

原則上，本室固定每星期二開立例行性傳票，若逢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順延1天；出納

組約下周三撥款(依出納組作業時間為主)。 

一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Q2： 為何我費用送出去核銷，要很久才會領到款項呢? 

A2：經手人所謂的核銷是指將費用憑證貼在支出粘貼憑證上送出來跑簽核流程，實際上費用需經

簽核流程→送會計室開支→會計室製作傳票→送出納組開立付款資訊→會計室用印→校長室

用印完成出納組發匯款項，此時才能領到款項。 

舉例：1/8~1/12各單位至會計室開支，本室將於1/16(二)開立例行性傳票，出納組約於

1/24(三)撥款(依出納組作業時間為主)。 

一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若有其他核銷問題，請參閱會計室網站【經費核銷注意事項】。 

https：//acc.ocu.edu.tw/ 

https://acc.ocu.edu.tw/p/412-1004-4663.php?Lang=zh-tw

